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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體育大學學生精神疾病或疑似精神疾病 

及自傷傷人危機處理流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是否立即送醫研判標準 

     評估是否自傷或傷人之虞，且非處在保護性環境下，包括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無法進行溝通。二、情緒及行為不穩定。三、不符現實的知覺或思考(如:妄想、幻聽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、藥物或酒精濫用。五、曾有多次自傷行為。 六、缺乏社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持系統(如:獨居、無好友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估目前是否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力完成學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一、健康中心：包紮傷口或評估聯繫 119、110與否。 

二、校安通知家長、導師，並由導師陪伴及支持家屬。（非本國生由導師及國際事務中心協助） 

三、校安通報並啟動危機處理機制，報案備查以利日後查證。 

四、諮服中心：情緒安撫，評估聯繫 119、110與否。向衛福部通報轉介及回報處理結果。 

五、總務處：隔離現場，提供所需器材與用品。 

五、 

生健組/校安(行政

專員) 

一、視需要提供安全

的住宿環境。 

二、持續實施生活輔

導及補助申請。 

 

生健組/護理師 

一、諮詢及衛

教。 

二、就醫評估

及提供就醫資

訊。 

 

否 是 

      學生精神疾病/疑似精神疾病及自我傷害危機案件 

  

依學生狀況召開單位協調會議 

向家長說明要求帶

回，協助休(退)學

與返國事宜。 

秘書室 

統一發言 

依照個案狀況給予適當處理 

一、校安人員及護理人員協助送

醫，至醫院了解個案狀況， 給予

適當協助。 

二、導師、家長討論後續安置事

宜。 

三、若為外籍生，由導師或國際

事務中心知會家屬或在臺聯絡人 

依照個案狀況給予適當處理 

一、降低自傷或傷人危險性。 

二、導師、家長討論安置事宜(安

排照顧者與保護性環境)。 

三、考慮精神科門診治療與中

長期心理諮商。 

四、轉介諮服中心持續輔導。 

是 否 

其他單位 
一、國際事務中心:協助非本
國籍學生之涉外事宜聯繫、
辦理。 
二、課指組:協助輔助申請。 
三、教務處:協助請假事宜。 
四、總務處:評估改善校園環
境。 

   諮服中心 
一、提供心理輔導諮
詢。 
二、持續追蹤。 
三、提供對同學及家
長諮詢衛教。 
四、若自殺身亡者，
提供班級輔導、哀傷
輔導。 

系所辦公室/導師、主任 
一、持續關懷輔導。 

二、視需要轉介心理輔導。 

三、持續連繫家長，告知學生

狀況。 

四、經營友善的學習環境，

視需要協助請假及課業輔導 

五、必要時協助就醫。 


